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

109 年度第 1 次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會議紀錄 

一、時間： 109 年 2 月 11 日(星期二)上午 11 時 30 分 

二、地點：本校行政大樓 A103 會議室 

三、主席：楊總務長志強         記錄：江秋璇 

四、出席人員：（如簽到表） 

五、 會議程序： 

(一)主席報告：(略) 

(二)業務單位報告： 

(1) 截至 109 年 1 月 1 日止，勞工退休準備金之帳戶餘額

為 20,801,434 元整。本校提撥率依舊維持薪水總額(本

俸+專業加給)的 15%作提撥。(詳議程附件一) 

(2) 有關溢領退休金之歸還進度(詳議程附件二)，自 108

年 7 月 16 日至 109 年 2 月 10 日止，還款金額累計共

18,000 元整，餘鍾秀文(遺眷)仍在分期繳納中，本組

於會後將上述繳回金額先行提撥至本校勞工退休準

備金帳戶；另，依據上次會議決議，關於周祖祥溢領

退休金乙案，依據 108 年 6 月 25 日律師提供正式法

律意見書，意見書略以：『……本件目前本案無執行



之實益，建議明年度再查周祖祥之財產，以續評估執

行之可能性。』本組將於今年報稅後，至相關單位調

查周員之財產及所得資料後，再行評估執行之可能

性。 

(三)審議案： 

(1) 有關工友宋瑞銖退休金審議乙案。(詳議程附件三) 

決議：本組於工友（技工、駕駛）退休(離)金、撫卹金

試算系統網頁中，計算出宋員退休金分別為 1,418,130

元(分段計算：適用勞基法前、後各別計算規定)及

1,053,165 元(不分段計算：適用勞基法前之計算規

定)，本組另核算退休金為 1,418,130 元，與系統試算

金額一致；本組採計對該員最有利之分段計算方式提

會討論，經委員覆核後，照案通過。本組於會後，列

印出兩種不同計算方式供該退休人員審閱，並確認其

退休金額。最後，依此會議紀錄辦理後續退休金申辦

事宜。 

六、 臨時動議：無。 

七、 散會。 


